
108年教育訓練-案例分享 

類別:遷徙登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訓練日期:108年 5 月 27日 

主題 有關戶所協助性侵犯罪收容人遷移登記案。 

 

一、 案係法務部矯正署○○監獄函請本所協助辦理在監性侵害受刑人王

○○之戶籍遷徙案。 

二、 依據內政部 102年 3月 20日台內戶字第 1020133388號函說明二略

以：鑑於性侵害案件影響社會治安甚鉅，法務部所屬各地方法 院檢

察署於執行性侵害犯罪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時，發生 執行監獄陳報

收容人假釋出獄後之住居所與戶籍地非位於 同一縣市，以致執行保

護管束之地檢署與執行身心治療及登記報到之主管機關非屬同轄，

衍生移轉執行耗時，恐導 致處遇銜接產生空窗之虞，對婦幼人身安

全造成重大危害 ；爰請各戶政事務所依矯正機關行文協助性侵害犯

罪收容 人於其假釋出監前完成戶籍遷徙登記，俾落實「無縫接軌 」

政策，以利後續社區處遇之銜接，同時維護公共利益及 社會安全。

先予敍明。 

三、 法務部矯正署○○監獄隨文檢附受刑人之在監委託證明書、遷入戶

籍記申請書、戶籍謄本、受刑人假釋入住同意書、在監執行證明書

等相關資料函請本所將該受刑人遷至本轄其母戶內。經承辦人檢視

文件無誤後，聯絡受託人攜帶身分證、印章、遷入地戶口名簿前往

辦理其子王○○之戶籍遷徙案。 

四、 本案件已於 108年 5月 21日辦妥登記，並公文回復法務部矯正署○

○監獄。 

法令

依據 

內政部 102年 3月 20日台內戶字第 1020133388號函 

法務部 102年 3月 13日法保字第 10205503370號函「性侵害犯罪收容人

申請戶籍遷徙事項協調會議」」 

備註 

 

 

 


